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運動場的設置和管理工作

摘要

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支援民政事務局規劃、設置和管理體育和康樂

設施，包括運動場。康文署表示，一般而言，運動場設有田徑運動設施和內場草

地。雖然運動場的主要功能是為教育機構 (例如中學和小學 )和其他相關機構提供

場地，以舉辦田徑活動，但也會用來舉辦足球活動，包括專業聯賽賽事。當運動

場並非以專用方式租用時 (舉例而言，學校租用整個運動場舉辦運動會，便是以專

用方式租用運動場)，其跑道將開放予公眾作緩步跑之用。截至 2021年 8月，由康

文署管理的運動場有 25個。2020�–21年度，康文署運動場的運作和管理費用約為 

2.13億元。審計署最近就康文署運動場的設置和管理工作進行審查。

規劃和設置 

2. 康文署表示，在規劃新的體育設施或改善工程時，會參考《香港規劃標準與

準則》(《標準與準則》)，同時也考慮其他相關因素，例如現有設施的使用率和人

口變化等。《標準與準則》按人口標準規劃運動場的設置，即每 200 000至 250 000人

設一個運動場。按每 250 000人設一個運動場的設置標準和 2020年的香港人口計

算，審計署估計運動場數目較標準少 4.6個 (第 1.8及 2.2段)。�

3. 運動場使用率的計算方法有可予改善之處 根據康文署的管制人員報告，�

2016至 2020年，每年運動場的平均使用率均為 99%�(超逾目標的 95%)。康文署表

示，運動場的平均使用率旨在衡量運動場田徑設施的使用情況 (第 2.3段)。審計署

審查 2016至 2020年期間運動場平均使用率的計算方法，並留意到下列事宜：�

(a) 在日後規劃時需要繼續考慮運動場主要功能的使用率 當運動場並非

以專用方式租用時，其跑道將開放予公眾作緩步跑之用。審計署留意

到，緩步跑人士的使用率佔了運動場總使用率逾 80%。在康文署管制

人員報告內的運動場平均使用率，未能反映運動場主要功能 (即為教育

機構和其他相關機構提供場地，以舉辦田徑活動 )的使用率 (第 1.11及 

2.5段)；及 

(b) 需編制有關緩步跑人數的統計數字 審計署留意到，在計算運動場的

平均使用率時，康文署並沒有考慮緩步跑人士的實際數目和跑道可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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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的人數。康文署也沒有要求運動場人員編制有關緩步跑人數的統計

數字。審計署在 2021年 6至 8月期間到 3個運動場 (即香港仔運動場、

九龍灣運動場和沙田運動場 )視察，並審查各運動場的記錄，發現沙田

運動場的人員備存了每小時緩步跑人數的統計數字。然而，另外 2個

運動場的人員則沒有定期備存有關統計數字 (第 2.6段)。�

4. 需留意在五年計劃下重建項目的進展 《2017年施政報告》宣布 “體育及康

樂設施五年計劃 ”(五年計劃)，以期在 2017至 2022年期間展開項目，增加和改善

現有的體育和康樂設施。根據該五年計劃，除了其他體育和康樂設施外，政府也會

重建元朗大球場，並就重建香港仔運動場和香港大球場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

康文署表示，截至 2021年 11月，該 3個項目仍在進行 (第 1.9(a)及 2.9段)。�

5. 提供的設施 康文署運動場提供各類設施，包括跑道、田賽設施、內場草

地球場和其他配套設施 (第 2.12段)。審計署留意到下列事宜：�

(a) 需密切監察排水和灑水系統優化和改善措施的推行進度 自 2015年

起，康文署透過定期檢查發現，有 23個設有內場草地球場／草坪的運

動場的排水和灑水系統須予優化。截至 2021年 8月，康文署分別只在

3、20和 14個運動場完成／推行排水系統長遠優化措施、排水系統短

期改善措施和灑水系統優化措施 (第 2.14及 2.15段)；�

(b) 需考慮加快更換噴射式飲水機 康文署表示，該署會在轄下康樂場地

提供飲水機，讓市民可在運動後飲水。此外，提供飲水機也有助減少

即棄塑膠樽的耗用，從而達到源頭減廢。截至 2021年 11月，25個運

動場內合共設有 99台飲水機。在該 99台飲水機中，有 4台 (4%)屬盛

水式，供注水入樽 (A類)；55台 (56%)屬噴射式，供即場飲用 (B類)；

而 40台 (40%)屬盛水／噴射式兩用，供注水入樽和即場飲用 (C類)。

審計署留意到：�

(i) 雖然 A類飲水機能解決噴射式飲水機噴水口易受污染的問題，最

為可取，但在設於康文署運動場內的 99台飲水機中，屬此類的只

有 4台 (4%)；�

(ii) 在 25個運動場中，有 8個 (32%)只設有 B類飲水機；及 

(iii) 由於爆發 2019冠狀病毒疫情，康文署運動場內所有飲水機自 

2020年 1月 29日起停用。2020年 9月 26日，在 99台飲水機中，

有 12台 (12%)的盛水設備恢復使用 (第 2.18至 2.20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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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需持續檢討 2個運動場的跑道改善安排 康文署表示，該署持續檢視

轄下運動場的跑道狀況。如發現跑道有損毀，康文署會要求建築署按

情況進行維修或翻新工程。截至 2021年 8月，在 25個運動場中，有 

15個已在 2012至 2021年期間完成跑道翻新工程，2個正在進行工程，�

6個則已計劃於 2021年 9月至 2024年 3月期間展開工程。至於其餘 2個

運動場，康文署在 2021年 10月告知審計署：�

(i) 有關和宜合道運動場，建築署正就內場草地球場的提升計劃制訂

細節，包括配合新球場而設置新跑步設施；及 

(ii) 由於粉嶺遊樂場內以混凝土鋪設的跑道上有多個沙井蓋，鋪設全

天候跑道而不遷移沙井蓋並不可行。康文署已要求建築署探討是

否有其他適合鋪設跑道的物料 (第 2.22及 2.23段)。

運作事宜 

6. 預訂和分配 康文署運動場可供租用作運動會、訓練和其他體育活動。

學校和機構可租用整個運動場或內場草地球場，個人則只可租用內場草地球場。康

文署訂場指引載列申請程序和相關付款和取消安排。審計署審查了康文署在 

2016至 2020年期間學校和機構成功申請租用 3個運動場 (即香港仔運動場、九龍

灣運動場和沙田運動場 )其中的 150宗個案記錄 (第 1.11、3.3及 3.6段)，並留意到

下列事宜：�

(a) 需檢討提交申請的規定 根據康文署訂場指引，學校和機構須使用指

定的申請表格預訂運動場或其內場草地球場。申請表格須包括兩名負

責人的資料。審計署留意到，在 150宗個案中，有 66宗 (44%)的申請

人沒有使用指定申請表格；而在 19宗 (13%)個案中，申請人沒有提供

負責人的資料 (第 3.4(a)及 3.7段)；�

(b) 需按照指引處理取消預訂 根據康文署訂場指引，如取消經覆實的預

訂，租用人須在使用日期至少 20天前通知康文署，並提供取消理據。

如租用人沒有在至少 20天前通知康文署取消預訂或沒有取用場地 (即

不取場)，康文署會要求租用人提供書面理據。如租用人沒有提供書面

理據或康文署不滿意有關理據，康文署會向租用人發出違規通知書。

審計署留意到，在 150宗個案中，有 22宗 (15%)涉及取消預訂或不取

場。在該 22宗個案中，只有 4宗 (18%)的租用人在超過 20天前通知

康文署取消預訂，至於餘下 18宗個案中，有 17宗沒有記錄顯示已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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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康文署訂場指引，妥善處理取消預訂或不取場的情況 (第 3.11及 

3.12段)；及 

(c) 需確保康文署人員擬備和檢查每月登記冊 為了維持天然草地的質素，

康文署限制 22個運動場內場草地球場的使用。一般而言，內場草地球

場每月可供使用段節 (每節 90分鐘 )的上限為 60節 (可供使用段節上

限)。根據康文署訂場指引，在該 60節中，只可分配 30節予學校和機

構 (即至少分配 30節予個人預訂)。每月分配予學校和機構的段節上

限，可根據內場草地球場的狀況和當區需求而調整。康文署人員須就

學校和機構預訂內場草地球場擬備每月登記冊，供執行所需的管制和

跟進行動。審計署發現，在 2016年 1月至 2020年 12月 (60個月 )期間 :�

(i) 香港仔運動場未能提供每月登記冊的記錄；及 

(ii) 九龍灣運動場和沙田運動場分配予學校和機構的可供使用段節數

次超過 30節，而調整該上限的理據沒有記錄在案 (第 1.6及 3.13至 

3.15段)。�

7. 需備存妥善的簽場記錄 康文署表示，各運動場須備存簽場記錄表，以記

錄運動場和內場草地球場的取用情況。審計署審查了 3個運動場 (見第 6段 )在 

2016年 1月至 2020年 12月 (60個月 )期間的簽場記錄表後，發現各運動場只能提

供部分時段 (3至 45個月 )的簽場記錄表 (第 3.20及 3.21段)。�

8. 同時使用內場草地球場和跑道的做法各有不同 由 2002年 10月 1日起，當

運動場的內場草地球場正進行球類活動時，運動場只會開放跑道最外圍的 3條線道

作緩步跑之用，以提供足夠緩衝，保障使用者安全。然而，審計署發現，為應付

區內需求，香港仔運動場和九龍灣運動場分別自 2010年 2月和 2011年 2月起，開

放最外圍的 4條線道 (而非 3條線道 )作緩步跑之用 (第 3.25段)。

場地管理 

9. 設施管理 在 2021年 6至 8月期間，審計署審查了 3個運動場 (見第 6段 )

內各項設施的管理情況，發現當中有可予改善之處 (第 4.3段)。審計署留意到下列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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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庫存管理有可予改善之處 康文署有關庫存管理的指引載列盤點的規

定。審計署留意到，在 2017至 2021年 (截至 6月 )期間，康文署人員

按照規定盤點 3個運動場的庫存，並沒有發現任何欠妥情況。然而，

審計署在該 3個運動場抽樣盤點 60項庫存物品時留意到：�

(i) 在該 60項物品中，有 35項 (58%)的數目存在差異；�

(ii) 只有 2項物品貼上識別碼；及 

(iii) 庫存清單上沒有記錄物品貯存位置的資料 (第 4.4及 4.5段)；�

(b) 就提供緊急設備方面有可予改善之處 康文署運動場提供緊急設備，

例如急救箱和自動心臟去顫器。審計署審查了 3個運動場提供這些設

備的情況，留意到當中 1個或以上運動場，有下列不符康文署有關提

供急救設備和自動心臟去顫器指引的情況：�

(i) 救護室和急救箱內沒有提供部分用品；�

(ii) 沒有在所有急救箱旁張貼列明箱內各項用品和有效期的清單；�

(iii) 2020年 7月至 2021年 6月期間沒有每天檢查自動心臟去顫器；及 

(iv) 沒有在當眼處張貼告示，顯示擺放自動心臟去顫器的位置 (第 4.7至 

4.9段)；及 

(c) 可更善用空間 審計署審查了 3個運動場的空間使用情況，留意到

九龍灣運動場：�

(i) 在 15個貯物室中，有 1個用作存放雜物，另 1個則用作存放舊檔

案，部分檔案已封存近 22年；及 

(ii) 1樓的 1個暢通易達洗手間被鎖上，沒有開放給公眾使用。康文署

表示，該暢通易達洗手間已停用多年 (第 4.10段)。�

10. 報告和監察維修保養工程有可予改善之處 康文署運動場內的建築構件和

機電設備的維修保養工作，分別由建築署和機電工程署的機電工程營運基金負責。

康文署有關維修保養康體設施的指引，載列報告損壞情況和監察維修保養工程的做

法。審計署在 2021年 6至 8月期間到 3個運動場 (見第 6段 )審查維修保養工程的

記錄，並留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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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個運動場均有在維修保養工程登記冊上記錄維修保養工程。九龍灣運

動場採用設有不同欄位的標準格式登記冊，但香港仔運動場和沙田運

動場則沒有採用類似的標準格式登記冊；�

(b) 在 2020年 1至 12月期間提出的 779項維修保養工程要求中，有 298項 

(38%)的資料記錄 (例如發現損壞情況的日期和工程完成的日期 )不足

以用作採取跟進行動；及 

(c) 在 2016年 1月至 2021年 8月期間，沒有尚未完成維修保養工程的記錄。

然而，審計署留意到，九龍灣運動場在 2017年 4月報告有兩套太陽能

熱水系統 (把用水預熱的輔助系統 )出現故障，及康文署在 2019和 

2020年採取了跟進行動 (第 4.18至 4.20段)。�

11. 巡查工作有可予改善之處 康文署的巡查指引訂明巡查運動場的目的和規

定。巡查目的包括確保相關指引、程序和守則妥為遵守和執行，以及設施安全、

清潔和可供公眾使用。審計署審查了 3個運動場 (見第 6段 )在 2017至 2021年 

(截至 6月 )期間的巡查記錄，並留意到：�

(a) 香港仔運動場未能提供 2019年的督導巡查記錄予審計署審查，而沙田

運動場則未能提供 2020年的相關記錄；�

(b) 有關運動場未能經常達到規定的督導巡查次數，也沒有記錄不進行巡

查或減少巡查次數的理據；及 

(c) 有關運動場並沒有提供核對表方便運動場人員進行每天巡查。運動場

人員採用報告異常情況的方式記錄巡查，記錄較為零碎，無法用作追

查所採取的跟進行動 (第 4.24及 4.25段)。

審計署的建議 

12. 審計署的建議載於本審計報告書的相關部分，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議。

審計署建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應：

規劃和設置 

(a) 在日後規劃運動場時繼續考慮運動場主要功能的使用率 (第 2.7(a)段 )； 

(b) 規定康文署人員定期備存使用運動場跑道的緩步跑人數統計數字 

(第 2.7(b)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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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密切留意在五年計劃下康文署運動場重建項目的進展，並採取措施確

保項目按時完成 (第 2.10段 )； 

(d) 密切監察康文署運動場的內場草地球場／草坪排水和灑水系統優化和

改善措施的推行進度 (第 2.24(a)段 )； 

(e) 考慮加快更換康文署運動場的 B類飲水機 (第 2.24(c)段 )； 

(f) 密切監察和宜合道運動場內場草地球場提升計劃 (包括設置新跑步設施 )
的進度，並繼續探討以合適物料重鋪粉嶺遊樂場的混凝土跑道的可行

性 (第 2.24(e)段 )；

運作事宜 

(g) 就提交指定表格以申請使用康文署運動場和內場草地球場的規定，檢

討目標和成效，並按情況簡化申請程序 (第 3.16(a)段 )； 

(h) 確保申請人在提交申請時遵守有關提供負責人資料的規定 (第 3.16(b)段 )； 

(i) 確保租用人遵守 20天前通知取消預訂運動場和內場草地球場的規定 

(第 3.16(e)段 )； 

(j) 提醒康文署人員按情況要求取消預訂和不取場的租用人提供書面理據，

妥善備存康文署有否接納該理據的記錄，並在有需要時發出違規通知

書 (第 3.16(f)段 )； 

(k) 提醒康文署人員就學校和機構使用康文署運動場內場草地球場的情況

擬備每月登記冊 (第 3.16(g)段 )； 

(l) 確保調整可分配予學校和機構使用康文署運動場內場草地球場段節上

限的理據，獲記錄在案 (第 3.16(h)段 )； 

(m) 確保所有康文署運動場日後妥善備存簽場記錄 (第 3.23(a)段 )； 

(n) 檢討康文署運動場同時使用內場草地球場和跑道的現行安排  

(第 3.26段 )；

場地管理 

(o) 按情況就康文署運動場的庫存管理採取改善措施 (第 4.16(a)及 (b)段 )； 

(p) 確保所有康文署運動場遵守有關提供急救設備和自動心臟去顫器的指

引 (第 4.16(c)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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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q) 檢討可否更善用九龍灣運動場  2個貯物室和  1個暢通易達洗手間  

(第 4.16(d)段 )； 

(r) 按情況改善康文署運動場維修保養工程記錄的備存工作 (第 4.22(a)及 

(c)段 )；及 

(s) 檢討和更新巡查規定，以期達到康文署的巡查目的 (第 4.26(a)段 )。

政府的回應 

1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